长春新区城市社区服务用房和养老
服务设施用房配建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社区服务用房和养老服务设施用房的配建和管理，进一步推进社区规范化建设，根据国家、省、市相关规定，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区管辖区内新建（含统一规划、分期实施项目）住宅区社区服务用房和养老服务设施用房的配建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区服务用房，是指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民主自治和服务管理的用房。
本办法所称养老服务设施用房，是指为城市社区内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家政服务、精神慰藉、休闲娱乐、教育咨询等服务的养老用房。
以下将社区服务用房和养老服务设施用房统称为社区配建用房。
第四条　各开发区管委会以及新区规划、国土、城建、房管、社会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等单位和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社区配建用房的规划、建设、移交、使用、维护和管理等工作。
第五条　新建住宅区的社区服务用房按照每百户居民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养老服务设施用房按照每百户20平方米的标准和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要求统筹规划、集中设置，原则上与住宅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建设项目分期开发建设，规划总户数1200户以上的，分期建设的社区配建用房单套或连套建筑面积不应小于600平方米。新建住宅区规划总户数1200户以下的，应在首期一次完成社区配建用房建设。
按照配建标准，新建住宅区社区配建用房总面积不足300平方米的，经所在地开发区社会事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乡政府（街道办事处）与开发建设单位协商一致并报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相关规定，在对配建房屋评估作价的基础上，由开发建设单位以货币折抵配建面积，折抵资金专项用于为该社区购买社区用房。
新建住宅区户数达到管辖规模且居民入住率达到50%以上，社区配建用房尚未建成交付的，开发建设单位应无偿提供临时社区用房。
第六条　新建住宅区社区配建用房应建设在市政设施较好、交通便利的地段，位置适中、方便居民出入，便于服务辖区居民和开展活动，宜靠近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不得配建在地下室、半地下室、阁楼、车库；与其他建筑合建时，应设置在建筑物低层部分（社区服务大厅、居民活动室宜设置在一层）并有独立出入口，便于人群紧急疏散，符合消防及其他相关安全规定。
养老服务设施中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用房要日照充足、通风良好、交通方便、临近公共服务设施且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储运的区域；老年人休息室不应与电梯井道、有噪声振动的设备机房等贴邻布置。
第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在申报规划设计方案时，应当在设计文件和设计图中注明新建住宅区内社区配建用房的建设规模、位置、是否分期建设等情况，对未达到配建要求的规划设计方案，所在地乡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得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配建协议，规划部门不予审批。
第八条　开发建设单位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时，不得将社区配建用房列入可售范围，应当在销售方案中明确住宅小区社区配建用房的建筑位置、建筑面积等情况，并在销售场所予以公示。
房管部门根据规划审批和建筑施工图的标注，房产测绘标明社区配建用房的功能和建筑面积，不予列入住宅建筑面积分摊。
第九条　新建住宅区项目竣工后，规划部门组织规划核实时，对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建设社区配建用房的项目，不得出具规划核实合格手续。
第十条　对经验收合格的社区配建用房，开发建设单位应将相关批准文件及竣工图纸等材料一并移交所在地乡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乡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相关规定将社区配建用房装修资金列入财政预算，报所在地开发区财政部门审核。房屋完成装修后应及时交付社区使用。
第十一条　严格按照规划设计用途使用社区配建用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规划用途，不得侵占、挪用、抵押、出租或改作它用。擅自改变社区配建用房规划用途的，由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安排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开发建设单位未按照配建协议约定建设、交付社区配建用房的，所在地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积极与开发建设单位沟通协商，督促其履行协议，协商无果的应及时通过行政、司法等途径予以追缴。
第十三条  落实社区服务用房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由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统一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应不动产权利为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所有，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签订社区用房配建协议时，应将社区用房不动产权利为所在地开发区管委会所有这项内容作为协议条款写入协议。
第十四条  在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且符合国有资产处置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各开发区可对现有的在位置、面积、格局、功能等方面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社区用房进行处置，通过置换或重新购置等方式进行优化整合，逐步解决社区用房遗留问题。
第十五条  各开发区可根据本规定，针对本地社区用房的配建、使用和管理等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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